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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

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的核查意见

川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财证券”或“保荐人”）作为宝泰隆新材

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人，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月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

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

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宝

泰隆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

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05号）核准，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10,857,142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元，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3.9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37,211,425.16元，扣除各项发行费

用（不含增值税）共计人民币 22,351,510.0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4,859,915.10元，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非公开发

行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2 月 28 日出具了中审亚太验字

【2022】000009号验资报告。

二、变更前募投项目基本情况

2021年 4月 29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

第十二次会议、2021年 5月 20日召开了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等议案；2021年 9月 17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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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经该次调整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已投入额 募集资金投入总额

1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项目 67,671.00 5,066.79 62,604.21
2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二矿项目 37,024.00 - 37,024.00
3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矿项目 35,401.00 39.86 35,361.14

项目投资金额合计 140,096.00 5,106.65 134,989.35
4 补充流动资金 - - 15,571.73

合计 - - 150,561.08

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可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通过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公司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在不改变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下，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

募集资金到位后，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资募集资

金总额，按照项目优先的原则，首先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剩余用于补充

流动资金；若募集资金净额少于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金额，项目资金不足部分由公

司自筹资金解决。

因发行完成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4,859,915.10元，少于募集资金

投入总额 134,989.35万元，按照前期承诺，项目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有或自筹

资金解决。

本次变更前募投项目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月

序

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已投

入金额
项目工期 预计完工时间

1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一矿项目
67,671.00 86,164.48 40 2024年 8月

2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二矿项目
37,024.00 21,531.89 31.4 2024年 12月

3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三矿项目
35,401.00 13,150.25 27 2024年 12月注

项目投资金额合计 140,096.00 120,846.62 /

注：募集资金已投入金额统计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



3

注：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矿项目开工时间为 2022年 5月，按照项目工期 27个月计

算，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4年 8月。公司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

内披露该项目预计完工时间为 2024年 12月。此处与年度报告内披露保持一致。

三、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内部投资结构、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使用自有

资金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受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标准提升的政策性要求影响，公司结合生产需要拟对

募投项目做如下调整：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调整后投资

总额

调整后募集资金

投入总额

自有资金追

加金额
注

延期后项目

预计达到联

产试运行时

间

1
宝泰隆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一矿项目

118,186.39 86,164.48 32,021.91 2025-06

2
宝泰隆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二矿项目

40,624.41 21,531.89 19,092.52 2025-10

3
宝泰隆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

三矿项目

37,769.44 14,175.61 23,593.83 2026-03

合计 196,580.24 121,871.98 注 74,708.26 /

注：募集资金净额为 1,214,859,915.10元，公司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及银行利息收

入共计 3,859,907.16元，合计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为 1,218,719,822.26元。

注:截止 2024年 11月 30 日，募投项目已追加使用自有资金 50,045.38万元，尚需追加使用

自有资金 24,662.88万元。

截至 2024年 11月 30日，公司募集资金账户余额为 253,553.04元，募集资

金暂时性补流 1,000万元，募集资金已基本使用完毕，募投项目实际投入募集资

金金额与项目总投资之间的缺口将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

公司拟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和内部投资结构，具体明细内容如下：

单位：万元

矿建工程 土建工程
安装工

程

设备及工器

具购置
其他费用 投资总额

宝泰隆

新材料

股份有

限公司

调整前

金额
23,816.22 8,810.74 6,820.03 12,775.87 15,448.14 67,671.00

调整后

金额
30,753.91 19,834.81 9,937.21 33,172.19 24,488.26 118,18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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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建工程 土建工程
安装工

程

设备及工器

具购置
其他费用 投资总额

一矿项

目
变动额 6,937.69 11,024.07 3,117.18 20,396.32 9,040.12 50,515.39

宝泰隆

新材料

股份有

限公司

二矿项

目

调整前

金额
11,068.60 3,539.23 2,739.26 6,790.37 12,886.53 37,024.00

调整后

金额
14,580.31 5,009.47 4,366.90 9,359.51 7,308.22 40,624.41

变动额 3,511.71 1,470.24 1,627.64 2,569.14 -5,578.31 3,600.41

宝泰隆

新材料

股份有

限公司

三矿项

目

调整前

金额
13,617.06 4,322.25 4,671.76 5,943.66 6,846.27 35,401.00

调整后

金额
14,338.35 4,419.41 5,085.40 6,945.73 6,980.54 37,769.43

变动额 721.29 97.16 413.64 1,002.07 134.27 2,368.43

四、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及募

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一）宝泰隆一矿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宝泰隆一矿在开工建设后，在建设过程中，依据《黑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建设管理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黑发

改煤炭函【2022】66号）的要求，结合生产需要对设计主要内容进行了调整，一

是在主地面广场新建群矿型2.4Mt/a选煤厂；二是二采区地面场地位置调整；三

是提高矿井掘进机械化程度；四是提高井下煤炭运输效率；五是提高各生产系统

装备的先进性、可靠性。具体调整内容及原因如下：

1.新增选煤厂

原设计不新建选煤厂，只在地面设简易筛分系统，变更后，在主地面工业广

场增加选煤厂，建设规模为2.40Mt/a，为群矿型选煤厂，担负马场矿区原煤的洗

选加工任务，增加选煤能力，提高深加工能力，充分利用公司矿产资源优势，符

合当前产业结构调整清洁生产政策。

2.二采区地面广场位置变化

原设计二采区地面工业场地（井筒所在地）用地是基本农田红线，地势低洼，

发现该处岩石较碎，岩石富水性强，井筒施工难度大。故将二采区地面广场位置

向北平移约200m处，变更后新工业场地位置为一般耕地，地势较高，通过施工

检查孔，该处岩石较完整，岩石富水性较弱，井筒易于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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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巷煤炭运输方式变化

原设计大巷煤炭运输方式为蓄电池电机车牵引3t底卸式矿车运输，本着提高

矿井连续化程度，将大巷煤炭运输方式调整为带式输送机连续化运输，辅助运输

方式不变。

4.占地面积发生变化

原设计占地面积为20.7519公顷，本次地面新增加选煤厂，同时优化地面总

布置，变更后该项目拟用地总规模28.1904公顷。

同时结合近几年煤矿产业升级，新设备、新工艺、新材料的运用，及时对生

产系统装备重新选型。本次变更内容主要涉及地面设施、开拓开采、供配电系统、

矿井监控系统等，其他未变化维持原设计。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建设管理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

（黑发改煤炭函[2022]66号）中第二条第三款，“出现下列情形的，即需履行项

目核准变更程序：一是开拓方式发生变化的；二是开拓方式变化导致主副井提升

和大巷运输方式发生变化的；三是矿井工业场地（井筒所在地）用地与选址意见

书、用地预审不一致的；四是建设期间规模发生变化的；五是井筒数量及功能发

生变化的；六是投产时采煤工作面个数、采煤工艺、采煤方法涉及到对原核准批

复文件所规定的内容进行调整的；七是初设投资概算超过项目核准投资10％的。”，

宝泰隆一矿涉及上述“二、三、七”三项内容的变更，公司于2023年4月11日向

七台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提交了《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一矿新建项

目核准变更的请示》，2023年12月7日，黑龙江发改委下发了《关于宝泰隆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一矿项目核准内容变更的复函》（黑发改煤炭函【2023】458号），

变更复函中将项目总投资67,671万元变更为108,066万元。

同时，根据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标准提升要求，项目增加了先进设备的投入，

实现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矿山，提高新质生产力水平，实现本质安全型矿井；

增投设备设施，为矿井安全采掘接续提供保障。

因此，公司决定对宝泰隆一矿增加预算 10,120.39 万元，投资总额从

108,066.00万元调整至 118,186.39万元。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建设管理持

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黑发改煤炭函[2022]66号）第二条第三

款第七项的规定，增加投资预算金额未超过 10%，因此无需再履行核准变更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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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将宝泰隆一矿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

86,164.48万元。

（二）宝泰隆二矿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根据《关于印发<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发改能

源【2020】283号）、《关于研究制定 2023-2025年煤矿智能化建设实施方案的

通知》（黑煤炭发【2022】348号）、关于印发《黑龙江省煤矿标准化智能化建

设扶持激励政策》的通知（黑煤管联规【2023】1号）等文件精神，宝泰隆二矿

根据具体矿井实际情况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拟购置矿井需要的智能化相关的设

备、设施、仪器仪表等，目的是为了提高矿山机械化水平，强化监测监控扩展远

程控制无人值守技术的应用，达到智能矿山、智慧矿山、绿色矿山水平。

宝泰隆二矿设计投产为 2个采区，首采面为：一采区右一片 106#高档普采

（备用面为右一片 112#综采工作面）；二采区右一片 106#高档普采工作面（备

用面为右一片 112#综采工作面）。

1、一采区为单翼开采，右一片 106#高档普采工作面煤层采高平均为 0.8米，

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及达产必须提高机械化、智能化水平。

2、二采区为单翼开采，右一片 106#高档普采工作面煤层采高平均为 0.6米，

因其煤层较薄且采场地质构造较复杂，造成生产能力较低且很难达到生产能力，

为了提高生产能力及达产必须提高机械化、智能化水平。

因此，公司决定对宝泰隆二矿增加预算 3,600.41万元，投资总额从 37,024.00

万元调整至 40,624.41万元，预算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占项目总投资比例为 9.72%。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矿建设管理持续释放煤炭优质产能有关事项的通知》

（黑发改煤炭函[2022]66号）第二条第三款第七项的规定，增加投资预算金额未

超过 10%，因此宝泰隆二矿无需履行核准变更手续。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将宝泰隆二矿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

21,531.89万元。

（三）宝泰隆三矿调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及内部投资结构的原因

宝泰隆三矿原设计中二采区地面工业广场为基本农田红线，主工业广场边缘

与基本农田有重叠，为解决工业广场各功能分区合理布置，需要对原建设用地面

积及位置进行调整；同时，为满足矿井实际生产需求新增筛分厂、外来煤储煤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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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坑木加工场地。

公司决定对宝泰隆三矿增加预算 2,368.43万元，投资总额从 35,401.00万元

调整至 37,769.43万元，预算增加固定资产投入占项目总投资比例为 6.69%。黑

龙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 2023年 12月 5日对该设计进行了批复，下发了《黑龙

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关于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三矿项目核准内容变更的

复函》（黑发改煤炭函【2023】443号）。

公司根据募投项目实际情况，宝泰隆三矿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调整为

14,175.61万元。

（四）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2023年 12月 23日，黑龙江省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

好岁末年初煤矿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的紧急通知》（黑煤管发[2023]255号），

通知要求：“全省所有建设煤矿（包括联合试运转煤矿）立即停工停产，全面启

动自查自改”；2024 年 4月 15日，黑龙江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下发了《关

于严格做好全省煤矿复工验收工作的通知》（黑安办发【2024】40号），待七台

河市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组织开工验收工作后，各煤矿验收合格即可开工建设及

联合试运转。

2024年 9月 5日，宝泰隆一矿收到复工通知，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4-063号

公告；2024年 9月 18日，宝泰隆三矿收到复工通知，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4-064

号公告；2024年 9月 26日，宝泰隆二矿收到复工通知，具体详见公司临 2024-067

号公告。因政策原因停工导致宝泰隆一矿、宝泰隆二矿、宝泰隆三矿延期 10个

月。

宝泰隆三矿由于二采区回风井工业场地位置发生变化，二采区整体井巷工程

推迟至设计变更后方可开工，导致建井工期的延长。因此宝泰隆三矿达到联产试

运行时间在政策影响延期 10个月的基础上再延长 9 个月，原设计工期 27个月,

现预计工期 46个月。

五、调整募投项目投资总额、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募集资金投资金额及募投

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受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标准提升的政策性要求影响，公司结合生产需要对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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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项目进行了调整，公司调增募投项目投资总额，提高了募投项目生产安全化水

平，优化了生产流程。

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加

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是依据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标准提升的政策性要求、公司发

展战略以及业务发展需要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本次调

整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

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可能，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和相关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及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

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12月 31日召开的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及

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

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是依据国家对煤矿安全生产标准提升的

政策性要求、公司发展战略以及业务发展需要作出的审慎决策，有利于增强公司

综合竞争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严重损害公司利益的可能，不存在损害股东尤其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

有资金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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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监

事会审议通过。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

有资金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基于当地政策要求、募投项目安全需求及

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公司就实施中的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进行调整，即增加对宝

泰隆一矿、宝泰隆二矿、宝泰隆三矿的投资，符合公司长期发展需要；同时，因

当地政策影响及部分募投项目工业场地位置变化增加投资金额而导致募投项目

延期情形，具备合理性。

公司就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追

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未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除上述情况外，

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使用自有资金

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2023年 12月修订）。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调整非公开发行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与内部投资结构、

使用自有资金追加投资及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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